
附件2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辽宁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投入产出调查研究课题立项协议书

甲  方：辽宁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辽宁省统计学会 
乙  方：课题负责人                      
第三方：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                            

1.甲方根据辽宁省第五次;研究课题工作的需要，特设立此课题。
  课题名称为                                           。
[bookmark: _GoBack]2.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课题经费2万元。
3.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与课题相关的经济普查和投入产出调查数据资料，这些资料只能用于所承担的课题研究中，不得对外提供或用于其他研究。
4.乙方保证根据课题申请书，如期完成研究成果。
5.对未经甲方批准擅自变更课题负责人、改变课题名称或成果形式、对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课题完成时间延期、因故终止或撤销课题等情形，将不予结题。
6.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辽宁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辽宁省统计学会撤销课题：研究成果有严重政治问题；剽窃他人成果、弄虚作假；以过去的或其他课题的研究成果代替本课题成果；未使用任何经济普查和投入产出调查数据；研究内容与调查资料无关、与批准的课题设计严重不符；获准延期但到期仍不能完成；严重违反财务制度等情形。
7.研究课题的产权为甲方所有，研究成果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公开发表；经甲方同意发表的课题论文，应注明“辽宁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投入产出调查研究课题”字样。
8.乙方将研究成果于2026年4月30日前使用A4纸双面打印一式5份报甲方，并同时提交电子文档。
9.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方各留一份，第三方留存一份。
10.第三方负责对乙方完成课题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协助。


甲方（辽宁省第五次全国经济     甲方（辽宁省统计学会）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负责人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第三方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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